附件2
二级建造师初始（变更）注册初审证明
建筑业管理处：

根据《关于新设立建筑业企业注册建造师认定的函》（建市监函[2007]86号）及《关于印发<北京市二级建造师注册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京建科教〔2007〕1208号）的规定，经初步审核，XXX公司XXX同志基本达到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初始（变更）注册条件。
特此证明。

附：申请北京市二级建造师初始（变更）注册汇总表

（北京市各区、县建委、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局印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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